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彰小字第344號

原      告  中信國際數位資融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方昱勝 

被      告  林煌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報酬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與原告簽訂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

約書（下稱委任契約書）、申辦切結書（下稱切結書），並

約定被告在總額度新臺幣（下同）1至40萬元之範圍內，委

由原告協助被告辦理申請金融借貸事務等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雄小卷第9頁；本院卷第68頁），並有委任契約

書、切結書在卷可稽（見雄小卷第15至21、25頁），應屬真

實。

二、按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

者；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

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

所發生之法律關係，為消費關係，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依公司基本資料、委任契約書

所示（見雄小卷第15頁；本院卷第15頁），屬仲介服務業之

原告是為亟需金錢使用之被告提供貸款管道及代辦貸款之服

務，可見原告是以受任提供代辦貸款服務為營業，應屬消費

者保護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企業經營者，而被告既是基於取

得貸款使用之消費目的而委由原告申辦貸款，而未再將原告

所提供之代辦貸款服務用於生產，則應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

條第1款所稱之消費者，故分屬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之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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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簽訂之委任契約書、切結書發生爭執，自屬因消費關係

而涉訟。因此，本件應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此由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處109年1月8日院臺消保字第1090160594號函：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2款規定，以提供商品或服務為營

業者，為企業經營者。坊間公司以提供民眾代辦貸款服務為

其營業項目，即企業經營者，就該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

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觀之，亦可獲得相同之結論。

三、原告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5條第3項、

切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服務報酬1萬2,000元、金融諮詢費與資料處理費1萬5,0

00元等共計2萬7,000元，有無理由？

（一）按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

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

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

契約；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應將消費

者依第19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之資訊以清楚

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通訊交易之消費

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

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

價；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

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1

項7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1項7日期間起算，

已逾4個月者，解除權消滅；消費者於第1項及第3項所定

期間內，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契約視為解除，消費

者保護法第2條第10款、第18條第1項第3款、第19條第1項

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又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

1項規定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其立法目的乃基於表

示慎重及保存證據，以確認有無該法律行為及其內容如

何，並非強制消費者就解除契約方式有所限制（臺灣高等

法院暨所屬法院10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

果參照），否則若要求消費者一律須以書面解除契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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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加重對消費者不利益之負擔，顯有違消費者保護法之立

法目的；況且，依民法第258條第1項之規定，契約解除權

之行使，僅須由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即

可，本不限以書面為必要，由有解除權人向他方當事人表

示其解除契約之意思，即應認為發生解除之效力。因此，

若消費者以口頭告知方式解除契約，且該解除契約之意思

表示亦已確實到達企業經營者，則自不因解除契約未以書

面為之，而認不發生解除契約之法律效果，否則將對消費

者顯不公平，更與消費者保護法是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

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之立法目的

相違背。

（二）依兩造之陳述、委任契約書、切結書、簽約電子紀錄所示

（見雄小卷第15至21、25頁；本院卷第25、61、68頁），

被告是透過網際網路採線上電子簽約之方式與原告簽訂委

任契約書、切結書，核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0款之通

訊交易；又因委任契約書、切結書上並無消費者保護法第

18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應記載之「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19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等相關資訊（見

雄小卷第15至21、25頁），則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3

項之規定，被告於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之7日猶豫期

間應自原告確實提供前揭資訊之次日起算；但經本院核閱

全卷後，並未見原告曾提供前揭資訊予被告，則自無從開

始起算7日之猶豫期間。

（三）依兩造間之LINE紀錄、原告與亞太公司間之LINE紀錄所示

（見本院卷第31、57、59頁），被告經原告通知須與亞太

公司進行對保程序後，亞太公司人員於113年1月30日上午

9時12分許以LINE告知原告「客戶（按：即被告）和對保

人員說他不辦了」，原告乃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22分

許以LINE對被告表示「你這邊通路有回報取消對保的問

題，麻煩你跟業務聯絡謝謝」，可見被告於113年1月30日

上午9時12分許前之某時已有以口頭言詞方式對亞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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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保人員陳述「我不辦了」，以示解除與原告間因委任契

約書、切結書所成立之代辦貸款委任契約關係，嗣此解除

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再經亞太

公司轉達給原告知悉與了解而發生效力（最高法院86年度

台上字第374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此既與消費者保護法

第19條第1項前段「以書面通知方式（按：依前揭說明，

含口頭告知方式）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則自應認兩造

間屬於通訊交易之委任契約關係已於尚無從開始起算7日

猶豫期間之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發生解除契約效

力而溯及歸於消滅，且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前段

之規定，被告亦無須對原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故原告

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5條第3項、切

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服務報酬1萬2,000元、金融諮詢費與資料處理費1萬

5,000元等共計2萬7,000元，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

5條第3項、切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2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雄小卷第7

至13頁），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假執行之聲請（見

雄小卷第7頁），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彰化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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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彰小字第344號
原      告  中信國際數位資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昱勝  
被      告  林煌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報酬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與原告簽訂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約書（下稱委任契約書）、申辦切結書（下稱切結書），並約定被告在總額度新臺幣（下同）1至40萬元之範圍內，委由原告協助被告辦理申請金融借貸事務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雄小卷第9頁；本院卷第68頁），並有委任契約書、切結書在卷可稽（見雄小卷第15至21、25頁），應屬真實。
二、按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為消費關係，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依公司基本資料、委任契約書所示（見雄小卷第15頁；本院卷第15頁），屬仲介服務業之原告是為亟需金錢使用之被告提供貸款管道及代辦貸款之服務，可見原告是以受任提供代辦貸款服務為營業，應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企業經營者，而被告既是基於取得貸款使用之消費目的而委由原告申辦貸款，而未再將原告所提供之代辦貸款服務用於生產，則應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消費者，故分屬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之兩造因所簽訂之委任契約書、切結書發生爭執，自屬因消費關係而涉訟。因此，本件應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此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09年1月8日院臺消保字第1090160594號函：「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2款規定，以提供商品或服務為營業者，為企業經營者。坊間公司以提供民眾代辦貸款服務為其營業項目，即企業經營者，就該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觀之，亦可獲得相同之結論。
三、原告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5條第3項、切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1萬2,000元、金融諮詢費與資料處理費1萬5,000元等共計2萬7,000元，有無理由？
（一）按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應將消費者依第19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之資訊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1項7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1項7日期間起算，已逾4個月者，解除權消滅；消費者於第1項及第3項所定期間內，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契約視為解除，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0款、第18條第1項第3款、第1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又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其立法目的乃基於表示慎重及保存證據，以確認有無該法律行為及其內容如何，並非強制消費者就解除契約方式有所限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否則若要求消費者一律須以書面解除契約，無異加重對消費者不利益之負擔，顯有違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目的；況且，依民法第258條第1項之規定，契約解除權之行使，僅須由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即可，本不限以書面為必要，由有解除權人向他方當事人表示其解除契約之意思，即應認為發生解除之效力。因此，若消費者以口頭告知方式解除契約，且該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亦已確實到達企業經營者，則自不因解除契約未以書面為之，而認不發生解除契約之法律效果，否則將對消費者顯不公平，更與消費者保護法是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之立法目的相違背。
（二）依兩造之陳述、委任契約書、切結書、簽約電子紀錄所示（見雄小卷第15至21、25頁；本院卷第25、61、68頁），被告是透過網際網路採線上電子簽約之方式與原告簽訂委任契約書、切結書，核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0款之通訊交易；又因委任契約書、切結書上並無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應記載之「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等相關資訊（見雄小卷第15至21、25頁），則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3項之規定，被告於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之7日猶豫期間應自原告確實提供前揭資訊之次日起算；但經本院核閱全卷後，並未見原告曾提供前揭資訊予被告，則自無從開始起算7日之猶豫期間。
（三）依兩造間之LINE紀錄、原告與亞太公司間之LINE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31、57、59頁），被告經原告通知須與亞太公司進行對保程序後，亞太公司人員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以LINE告知原告「客戶（按：即被告）和對保人員說他不辦了」，原告乃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22分許以LINE對被告表示「你這邊通路有回報取消對保的問題，麻煩你跟業務聯絡謝謝」，可見被告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前之某時已有以口頭言詞方式對亞太公司對保人員陳述「我不辦了」，以示解除與原告間因委任契約書、切結書所成立之代辦貸款委任契約關係，嗣此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再經亞太公司轉達給原告知悉與了解而發生效力（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74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此既與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前段「以書面通知方式（按：依前揭說明，含口頭告知方式）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則自應認兩造間屬於通訊交易之委任契約關係已於尚無從開始起算7日猶豫期間之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發生解除契約效力而溯及歸於消滅，且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被告亦無須對原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故原告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5條第3項、切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1萬2,000元、金融諮詢費與資料處理費1萬5,000元等共計2萬7,000元，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5條第3項、切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雄小卷第7至13頁），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假執行之聲請（見雄小卷第7頁），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彰化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火典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彰小字第344號

原      告  中信國際數位資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昱勝  

被      告  林煌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報酬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與原告簽訂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

    約書（下稱委任契約書）、申辦切結書（下稱切結書），並

    約定被告在總額度新臺幣（下同）1至40萬元之範圍內，委

    由原告協助被告辦理申請金融借貸事務等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雄小卷第9頁；本院卷第68頁），並有委任契約書

    、切結書在卷可稽（見雄小卷第15至21、25頁），應屬真實

    。

二、按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

    者；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

    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

    所發生之法律關係，為消費關係，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

    、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依公司基本資料、委任契約書所

    示（見雄小卷第15頁；本院卷第15頁），屬仲介服務業之原

    告是為亟需金錢使用之被告提供貸款管道及代辦貸款之服務

    ，可見原告是以受任提供代辦貸款服務為營業，應屬消費者

    保護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企業經營者，而被告既是基於取得

    貸款使用之消費目的而委由原告申辦貸款，而未再將原告所

    提供之代辦貸款服務用於生產，則應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

    第1款所稱之消費者，故分屬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之兩造因

    所簽訂之委任契約書、切結書發生爭執，自屬因消費關係而

    涉訟。因此，本件應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此由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處109年1月8日院臺消保字第1090160594號函：「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2款規定，以提供商品或服務為營業

    者，為企業經營者。坊間公司以提供民眾代辦貸款服務為其

    營業項目，即企業經營者，就該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有

    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觀之，亦可獲得相同之結論。

三、原告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5條第3項、

    切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服務報酬1萬2,000元、金融諮詢費與資料處理費1萬5,0

    00元等共計2萬7,000元，有無理由？

（一）按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

      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

      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

      契約；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應將消費

      者依第19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之資訊以清楚

      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通訊交易之消費者

      ，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

      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

      ；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

      第1項第3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1項7

      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1項7日期間起算，已逾

      4個月者，解除權消滅；消費者於第1項及第3項所定期間

      內，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契約視為解除，消費者保

      護法第2條第10款、第18條第1項第3款、第19條第1項前段

      、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又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

      規定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其立法目的乃基於表示慎

      重及保存證據，以確認有無該法律行為及其內容如何，並

      非強制消費者就解除契約方式有所限制（臺灣高等法院暨

      所屬法院10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

      ），否則若要求消費者一律須以書面解除契約，無異加重

      對消費者不利益之負擔，顯有違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目的

      ；況且，依民法第258條第1項之規定，契約解除權之行使

      ，僅須由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即可，本不

      限以書面為必要，由有解除權人向他方當事人表示其解除

      契約之意思，即應認為發生解除之效力。因此，若消費者

      以口頭告知方式解除契約，且該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亦已

      確實到達企業經營者，則自不因解除契約未以書面為之，

      而認不發生解除契約之法律效果，否則將對消費者顯不公

      平，更與消費者保護法是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

      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之立法目的相違背。

（二）依兩造之陳述、委任契約書、切結書、簽約電子紀錄所示

      （見雄小卷第15至21、25頁；本院卷第25、61、68頁），

      被告是透過網際網路採線上電子簽約之方式與原告簽訂委

      任契約書、切結書，核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0款之通

      訊交易；又因委任契約書、切結書上並無消費者保護法第

      18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應記載之「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19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等相關資訊（見

      雄小卷第15至21、25頁），則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3

      項之規定，被告於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之7日猶豫期

      間應自原告確實提供前揭資訊之次日起算；但經本院核閱

      全卷後，並未見原告曾提供前揭資訊予被告，則自無從開

      始起算7日之猶豫期間。

（三）依兩造間之LINE紀錄、原告與亞太公司間之LINE紀錄所示

      （見本院卷第31、57、59頁），被告經原告通知須與亞太

      公司進行對保程序後，亞太公司人員於113年1月30日上午

      9時12分許以LINE告知原告「客戶（按：即被告）和對保

      人員說他不辦了」，原告乃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22分

      許以LINE對被告表示「你這邊通路有回報取消對保的問題

      ，麻煩你跟業務聯絡謝謝」，可見被告於113年1月30日上

      午9時12分許前之某時已有以口頭言詞方式對亞太公司對

      保人員陳述「我不辦了」，以示解除與原告間因委任契約

      書、切結書所成立之代辦貸款委任契約關係，嗣此解除契

      約之意思表示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再經亞太公

      司轉達給原告知悉與了解而發生效力（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374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此既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19條第1項前段「以書面通知方式（按：依前揭說明，含

      口頭告知方式）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則自應認兩造間

      屬於通訊交易之委任契約關係已於尚無從開始起算7日猶

      豫期間之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發生解除契約效力

      而溯及歸於消滅，且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前段之

      規定，被告亦無須對原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故原告依

      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5條第3項、切結

      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服務報酬1萬2,000元、金融諮詢費與資料處理費1萬5,0

      00元等共計2萬7,000元，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

    5條第3項、切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2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雄小卷第7至

    13頁），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假執行之聲請（見雄

    小卷第7頁），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彰化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火典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彰小字第344號

原      告  中信國際數位資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昱勝  

被      告  林煌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報酬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與原告簽訂金融業務申請委任契約書（下稱委任契約書）、申辦切結書（下稱切結書），並約定被告在總額度新臺幣（下同）1至40萬元之範圍內，委由原告協助被告辦理申請金融借貸事務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雄小卷第9頁；本院卷第68頁），並有委任契約書、切結書在卷可稽（見雄小卷第15至21、25頁），應屬真實。

二、按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為消費關係，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依公司基本資料、委任契約書所示（見雄小卷第15頁；本院卷第15頁），屬仲介服務業之原告是為亟需金錢使用之被告提供貸款管道及代辦貸款之服務，可見原告是以受任提供代辦貸款服務為營業，應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企業經營者，而被告既是基於取得貸款使用之消費目的而委由原告申辦貸款，而未再將原告所提供之代辦貸款服務用於生產，則應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消費者，故分屬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之兩造因所簽訂之委任契約書、切結書發生爭執，自屬因消費關係而涉訟。因此，本件應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此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09年1月8日院臺消保字第1090160594號函：「依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2款規定，以提供商品或服務為營業者，為企業經營者。坊間公司以提供民眾代辦貸款服務為其營業項目，即企業經營者，就該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觀之，亦可獲得相同之結論。

三、原告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5條第3項、切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1萬2,000元、金融諮詢費與資料處理費1萬5,000元等共計2萬7,000元，有無理由？

（一）按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應將消費者依第19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之資訊以清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提供消費者；通訊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1項7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1項7日期間起算，已逾4個月者，解除權消滅；消費者於第1項及第3項所定期間內，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契約視為解除，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0款、第18條第1項第3款、第1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又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以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其立法目的乃基於表示慎重及保存證據，以確認有無該法律行為及其內容如何，並非強制消費者就解除契約方式有所限制（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號研討結果參照），否則若要求消費者一律須以書面解除契約，無異加重對消費者不利益之負擔，顯有違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目的；況且，依民法第258條第1項之規定，契約解除權之行使，僅須由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即可，本不限以書面為必要，由有解除權人向他方當事人表示其解除契約之意思，即應認為發生解除之效力。因此，若消費者以口頭告知方式解除契約，且該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亦已確實到達企業經營者，則自不因解除契約未以書面為之，而認不發生解除契約之法律效果，否則將對消費者顯不公平，更與消費者保護法是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之立法目的相違背。

（二）依兩造之陳述、委任契約書、切結書、簽約電子紀錄所示（見雄小卷第15至21、25頁；本院卷第25、61、68頁），被告是透過網際網路採線上電子簽約之方式與原告簽訂委任契約書、切結書，核屬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0款之通訊交易；又因委任契約書、切結書上並無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應記載之「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等相關資訊（見雄小卷第15至21、25頁），則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3項之規定，被告於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之7日猶豫期間應自原告確實提供前揭資訊之次日起算；但經本院核閱全卷後，並未見原告曾提供前揭資訊予被告，則自無從開始起算7日之猶豫期間。

（三）依兩造間之LINE紀錄、原告與亞太公司間之LINE紀錄所示（見本院卷第31、57、59頁），被告經原告通知須與亞太公司進行對保程序後，亞太公司人員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以LINE告知原告「客戶（按：即被告）和對保人員說他不辦了」，原告乃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22分許以LINE對被告表示「你這邊通路有回報取消對保的問題，麻煩你跟業務聯絡謝謝」，可見被告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前之某時已有以口頭言詞方式對亞太公司對保人員陳述「我不辦了」，以示解除與原告間因委任契約書、切結書所成立之代辦貸款委任契約關係，嗣此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再經亞太公司轉達給原告知悉與了解而發生效力（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74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此既與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前段「以書面通知方式（按：依前揭說明，含口頭告知方式）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則自應認兩造間屬於通訊交易之委任契約關係已於尚無從開始起算7日猶豫期間之113年1月30日上午9時12分許發生解除契約效力而溯及歸於消滅，且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被告亦無須對原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故原告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5條第3項、切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1萬2,000元、金融諮詢費與資料處理費1萬5,000元等共計2萬7,000元，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委任契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條第1項、第5條第3項、切結書第1條之約定、民法第54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萬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雄小卷第7至13頁），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假執行之聲請（見雄小卷第7頁），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彰化簡易庭  法  官  許嘉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並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火典





